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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中文摘要：

 关 键 字：巨灾风险 

 类    型：其他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中国保险报 

 正    文：

  据民政部统计，近十年来，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000亿－3000亿元，常年受

次。然而，具有“减震器”作用的保险业承担的平均赔付不到每年总损失的2％，巨灾的频发呼

度的建立。本文尝试从巨灾风险保障实际操作的角度进行思考，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出一些建

  我国在巨灾风险保障方面进行的探索 

  近年来，我国在巨灾风险保障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，主要包括： 

  一是出台相关法律和文件，支持巨灾保险发展。2006年，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保险业改革发

出，要“完善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”。保监会2006年出台的《中国保险业发展“

提出，要“建立国家政策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巨灾风险再保险体系”。2007年出台的《中国

划》提出，要“加快建立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和农业再保险体系”。2007年发布的《关于做好保险业应对

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提出，要“建立健全巨灾风险防范机制，提高巨灾风险管理水平

的《巨灾保险数据采集规范》，规范了巨灾保险数据的采集标准。 

  二是对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实施税收优惠。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8月下发了《关

巨灾风险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，对保险公司经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保

种，按不超过补贴险种当年保费收入25%的比例计提的巨灾风险准备金，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。

  三是积极探索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。近年来，我国保险业积极探索了多种形式的巨灾保险

京市政府于2009年7月与瑞士再保险签订了相关农产品再保险协议，明确赔付率在160%-300%的超

决，超过300%以上的风险由政府按照每年农业增加值1%提取的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解决。海南省

年按不低于试点险种年度预计保费收入总额30%的比例，从上年省农业保险发展资金专户余额中提取政府

灾风险准备金，实行专项管理、分账核算。 

  巨灾风险保障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 

  尽管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，但有效的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在我国尚未真正形成： 

  一是巨灾保险相关法律不尽完善。 据了解，目前我国已制定了20多部有关自然灾害应急的法律、法

章，初步建立起了自然灾害应急法律制度，但专门涉及巨灾保险的法律几乎还是空白，这就导致巨

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缺乏法律依据。 

  二是巨灾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。巨灾保险“高风险、高损失、高赔付”的特征与商业保险公司盈利目的相背

因而保险公司大都不愿开展商业巨灾保险，市场上相关产品供给不足。目前在国内保险市场上，

然灾害在寿险中基本不属于免责条款，而在财产险中却大多属于“除外”责任。 

  三是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不完善。巨灾风险涉及面广，需要包括再保险市场在内的多层次的巨

是我国目前的再保险市场并不发达，尚未形成有效的巨灾风险再保险分散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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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是巨灾保险有效需求不足。巨灾风险发生频率低，损失程度大。发生频率低导致人们容易

程度大导致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收取高额的保险费，因此，如果没有保费补贴政策，对巨灾保险的

化为有效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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